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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培育及留用僑生計畫

配合國家人口及移民政
策、國發會「國家人才
競爭力躍升方案」

01 培育生源

02 擴大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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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至113學年度各級在學僑生人數

全國各級僑生總人數 大專校院以上人數 中等學校以下人數

資料來源：僑生及港澳生人數概況統計

大專校院人數最多為馬來西亞7,127人、
其次為印尼6,605人、香港6,278人、越
南3,125人、緬甸2,152人、澳門1,603人。

僑生逐年增加，113年在學人數已
達41,772人，其中大專以上
28,591人，高中以下13,18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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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馬來西亞

2.印尼

3.香港

4.越南

5.緬甸

6.澳門

7.泰國

8.菲律賓

9.日本

10.韓國

11.美國

12.加拿大

13.柬埔寨

14.新加坡

15.阿根廷

16.南非
大專校院以上人數

113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以上前16名來源國家地區

在學僑生人數



在學僑生輔導工作

▪ 獎助學金
▪ 獎勵傑出及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

▪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

▪ 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
▪ 補助清寒或遭逢變故而造成經濟重大負擔
之僑生，每月約新臺幣2,500元

▪ 僑保及健保補助
▪ 補助初抵臺灣未滿6個月無法參加健保之僑
生投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50%保費

▪ 補助家境清寒僑生50%健保自付額

▪ 僑生社團活動及刊物補助
▪ 活動補助：新臺幣2,000至1萬不等

▪ 刊物補助：

▪ 一般性：新臺幣1萬元以下

▪ 紀念性或專刊：新臺幣2萬元以下

▪ 醫療急難慰問金及緊急通報
▪ 僑生因傷病住院、家庭遭逢變故、遇不可
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造成經濟重大負擔時，
提供慰問金

▪ 提供僑生緊急事故通報專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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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約新臺幣2,500元

應申請工作許可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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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因傷病住院醫療
或死亡係可歸責於僑
生之違法行為或自殺
所致者，不予發給

應於事實發生當年度提出
申請，但事實發生於當年
度十一月一日以後，或傷病
住院醫療行為持續至下一年
度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於下一年度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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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生關懷卡

•為協助新僑生及早適應在臺生活，本會製作「僑生關懷卡」實體版及數位版，
內容包括本會緊急通報專線、LINE總機及僑生相關權益問題聯繫窗口，並分別
製作華英雙語、馬來語、印尼語、越南語、泰語及緬甸語等6版本。歡迎各位師
長、同學下載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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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出僑生獎學金

• 獎學金2萬元/年

• 大二以上

• 上一學年學業總平均85分以上，

操行80分以上。但碩、博士班

研究生不得申請

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

• 獎學金6千元/年

• 中學二年級或大二以上

• 上一學年學業總平均中學85分

以上、大學83分以上，操行80

分以上。但碩、博士班研究生

不得申請

應屆畢業傑出僑生
委員長獎

• 獎學金5萬元

• 應屆畢業僑生及港澳生

• 大一至大四上學期平均達88分

以上或平均為該科系前5%，操

行80分以上

另有頒發傑出與優秀畢業僑生獎狀
1.傑出:學業總平均88分以上，操行80分以上
2.優秀:學業總平均85分以上，操行80分以上

一般僑生在學獎學金



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

1.獎學金來源：

僑團、僑領及社會人士之捐款

2.申請時間：每年1月~3月

3.申請條件：

(1)大二以上

(2)成績75分以上且符合捐贈人

所設定之條件

4.獎學金額度：

每名新臺幣5,000元～36,000元
2025年傑出畢業僑生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獎

暨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



線上申辦i僑卡虛擬卡片隨時用

一、僑生活動優先參加

二、不定時抽獎活動

三、即時服務訊息

四、特約商店優惠

五、特約醫療機構健檢優惠
快拿起手機掃描
線上申辦i僑卡！



僑生優勢

具多國語言優勢

臺灣高等教育培育

瞭解臺灣文化及產業

在地及國際化雙重優勢



專門性、技術性工作

僑生留臺就業申請管道

依一般依薪資、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

1.依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」取得證書或執業資
格(如:醫師、律師)。
2.取得國內外大學碩士以上學位，或學士學位而有2年以
上相關工作經驗者。
3.服務跨國企業滿1年以上經指派來臺工作。
4.未具學歷而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，並有創見或特殊表現
者。且外國人之受聘僱月平均薪資，除另有規定外，須
達新臺幣47,971元。
(經專案同意屬具創新創業能力之新創事業者，得不受工
作經驗之限制)

依評點制申請

在臺取得學士(含)以上學位，或取得製造、營造、農
業、長期照顧、電子商務等相關科系之副學士學位之
僑外生。

8項評點項目，取得70點可留臺就業

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



中階技術工作

現行開放工作內容：
1.海洋漁撈工作
2.製造工作
3.屠宰工作
4.營造工作(含公共工程與重大民間工程營造、一般營造
工作)
5.外展農務工作、農業工作(含農、林、牧及養殖漁業工
作)
6.機構看護工作、家庭看護工作
申請資格：在臺取得副學士以上學位之僑外生，符合薪
資條件資格及技術條件
(薪資條件及技術條件因行業別而異)

1.申請資格：
★取得副學士學位以上僑外生，不限相關科系
★接受教育部、觀光署或產業公協會認證的80小時以
上實習訓練課程
2.薪資門檻：
★初次受聘薪資門檻為每月新臺幣3萬元，續聘薪資
為每月3萬3千元
★若薪資達3萬5千元，則不受前述實習訓練課程限制
3.工作內容：至旅宿業從事包括房務、清潔、訂房、
接待以及經營所屬餐廳外場等旅宿服務工作

旅宿服務工作

現行各項僑生留臺就業申請管道，皆須由雇主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出申請

僑生留臺就業申請管道
外國人勞動權益網



僑生就業輔導措施

企業聘用僑生就業說明會
4月於北、中、南、東共辦理4場次

邀請勞動部、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部會

向企業說明聘用僑生相關規定及流程

鼓勵企業聘用僑生



4-5月已辦理5場次

9-10月預計辦理3場

僑生就業巡迴說明會

相關部會及僑生學長姊分享片段

可於「僑生i就業」網站

「精彩回顧」頁籤觀看

政府部會說明留臺相關規定

專業人資、畢業僑生分享求職技巧
及經驗



僑生就業博覽會
♦3-4月間於臺北、臺中及高雄辦理

♦每場次80家企業參展

♦面試徵才、履歷健診

♦勞動及居留規定諮詢

♦學長姐經驗分享講座

♦職涯探索活動



僑生i就業

♦多國語言版本呈現

♦提供僑生專屬職缺

♦最新政策資訊

♦求職工具及履歷服務

掃描前往網頁



取得工作許可

才可到職工作

不論是在學僑生工讀還是畢業僑生

求職都要有工作許可。

未持工作許可從事工作，處新臺幣3

萬以上罰鍰，且3年內不能再申請白

領工作。

情節嚴重恐影響申請永久居留。

依現行規定，僑生畢業後不可工讀，

須由雇主申請工作證。



注意居留證

居留期限、地址等

畢業後居留不會自動更改事由及延期。

僑生覓職居留期間最長2年(1年+1年)。

拿到畢業證書後帶相關文件到移民署

地方服務站臨櫃辦理。

得到工作許可後再轉換為工作居留(

可線上或臨櫃申請)。

若離職，要再申請變更居留事由。

(6個月+6個月)

非法滯留除罰鍰外，情節嚴重恐影響

申請永久居留。



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


